
“微幸福”民生工程是一项解决百姓家门口事、身边难事的工作机制，
通过运用智能化、数字化手段，常态化征集市民诉求建议，规范化解决群众
关切的现实问题，以做好微小实事换取百姓真诚微笑，持续提升市民群众
的幸福感、获得感。

2020年11月18日，市政府向社会公开发布了《关于公开征集“微幸
福”民生工程事项的通告》，截至2021年1月10日，市级平台通过电话、传
真、政府门户网站、微信等渠道共征集到市民诉求建议337件，其中大部分
事项已经办结，部分事项正在办理之中。现根据“三个一批”即实行12345
热线交办职能部门转移一批、市（县）区联动属地处理一批、专班协调部门
攻坚克难解决一批的分类要求，梳理出“微幸福”民生工程重点督办事项
30件，并明确责任单位和办理期限。

●对宜兴市宜城街道紫竹苑西区老化水电气设备进行维修、更新，消
除事故隐患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3月31日

●对宜兴市和桥镇健康西路相关商品房沿墙供电线路进行优化改造，
消除事故隐患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5月31日

●完善宜兴市学府东路新农桥段道路标识标线、照明设施、垃圾分类
回收设施，改善道路周边环境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6月30日

责任单位 宜兴市政府

●对南禅寺街道木樨厅小区相
关住宅楼供水设施进行改造提升，
改善居民饮用水质量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●对北大街街道五河新村部分
老旧住宅楼外墙进行修缮，消除外
墙脱落隐患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6月30日

●对江海街道风雷新村旁广通
停车场进行清理整治，改善周边市
容环境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责任单位 梁溪区政府

●为锡沪路东亭老街公交站台加
装遮阳棚，方便市民乘车候车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●对华夏中路公厕进行翻新改造，
满足周边市民需求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3月31日

责任单位 锡山区政府

●优化改造地铁1号线锡北运
河站站外盲道，方便残疾人出行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●对惠奥路道路照明设施进
行升级改造，方便市民夜间出行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2月28日

●对石澄路（西青路至北环路
段）道路照明设施进行升级改造，
方便市民夜间出行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●对惠源路夜间汽车鸣笛情
况进行整治，设置道路禁止鸣笛标
志，解决夜间噪音扰民问题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3月31日

责任单位 惠山区政府

●对河埒街道水秀新村遮阳树木
进行移栽处理，解决居民冬季晾晒难
题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●对河埒街道蠡成村小区信报箱
进行维修、更新，方便居民收取报纸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●对长广溪公园内部损坏道路和
健身设施器材进行修缮，方便居民体育
锻炼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3月31日

●对马山街道古竹小区部分住宅
楼外墙进行修缮，消除外墙脱落隐患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2月28日

责任单位 滨湖区政府

●完善泰伯大道和高浪路高
架交叉路口道路标识牌，提升道路
通行效率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3月31日

责任单位 市公安局

●对钱荣路惠山森林公园便
民点、公厕及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
造，满足市民需求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6月30日

责任单位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

●对南禅寺街道通扬小区相
关住宅楼供水设施进行改造提升，
改善居民饮用水质量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责任单位 市市政园林局、市
市政集团

●增加无锡藕塘职教园客流
高峰期公交车班次，方便职教园学
生高峰期出行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责任单位 市交通集团

●对中山路 58 号保险大厦消
防通道进行清理整治，保障通道畅
通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3月31日

责任单位 市地铁集团

●清理金匮里广场废弃集装箱，
修复公共绿地，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
质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●改造蠡湖大桥南面跨线桥桥
梯，增设桥梯扶手，为老年人上下桥提
供方便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责任单位 经开区管委会

●对江阴市体育中心、中山北路
体育场室外场地及灯光设施进行维修
改造，满足市民体育锻炼需求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3月31日

●增建江阴市礼延实验学校公交
站台候车亭，方便市民乘车候车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3月31日

●对江阴市澄江街道小河一村公
共车库充电及配套消防装置进行升级
改造，消除事故隐患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4月30日

责任单位 江阴市政府

●解决永乐东路（塘南路至向阳路段）市政道路井盖下沉、塌陷等问
题，确保通行安全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●优化改造春暖路和春阳路交叉路口人行横道，方便居民安全出行。
办理期限：2021年1月31日

●为江溪街道广南里小区相关住户加装隔音窗，解决噪音扰民问题。
办理期限：2021年2月28日

●对金城路高架、机场路高架、高浪路高架等重点路段加装隔音设
施，降低噪音对周边居民影响。

办理期限：2021年2月28日

责任单位 新吴区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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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市民“出题点菜”

首批“微幸福”民生工程30件重点督办事项确定

用一件件微小实事
换取百姓真诚微笑


